
附　件：

濮阳市科技创新券操作规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濮阳市科技创新券实施管理办法（试行）》（濮科〔2017〕28号），制定本操作规程。

第二条  本操作规程旨在规范科技创新券的申报、发放、审核、兑现等工作。

第二章 申请与发放

第三条  市科技创新券申请发放工作，由市科技局研究确定当年度科技创新券工作计划及支持重点，会同市财政局每年发布一次。

第四条  按照申报通知要求，符合科技创新券申报条件的单位填报《濮阳市科技创新券申请登记表》及相关证明材料。证明材料包括：

（一）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市级以上研发机构认定文件复印件或与高校院所、高层次人才合作共建的研发平台证明材料以及研发人员名单证明（该证明需要单位主要领导签字，加盖单位公章）；

（二）研发活动证明应有近三年内企业自身项目立项文件、新产品证明、专利或标准等；

（三）研发投入证明原则上要求企业帐目管理规范，研发经费科目单独列支，独立核算。企业研发投入需有第三方有效证明或显示上年度研发投入的单位财务报表等。

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试点）企业、创新龙头企业、“小巨人”企业、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备案企业、节能减排科技创新示范企业、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及科技创新人才、创新团队研发项目只需提供相关证书复印件。

第五条  委托管理机构负责对申报材料进行核实，重点审核申报单位“四有”和信用情况，并按领域整理分类，报市科技局。

第六条  市科技局根据核实情况，研究审定科技创新券发放单位及金额，与市财政局协商后确定。

第七条  对科技创新券发放单位及金额在濮阳科技之窗网上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7个工作日。

第八条  对公示无异议的单位进行登记编号发放，科技创新券采取实名制管理，每张科技创新券编号唯一，有效期两年，加盖“濮阳市科学技术局科技创新券专用章”印章有效。

第九条  项目单位领取科技创新券后，按照申报计划组织实施研发活动。市科技局有关业务科按照领域分类实施指导，县（区）科技管理部门协助做好管理工作。

第三章  审核与兑现

第十条  科技创新券的审核与兑现，原则上每半年组织一次。项目完成后，由申请单位填写《濮阳市科技创新券兑现申报书》以及相关附件材料申报兑现。申报兑现的科技创新券应在有效期内（以申请兑现日期为准）。

第十一条  兑现附件材料包括：

（一）研发活动基本信息；

（二）技术服务、技术交易或设备采购合同；

（三）创新成果证明（包括：专利、著作权、新产品、新工艺、样机等证明材料）或权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四）研发活动支出情况有效证明材料（发票及财务支付凭证等其它必要的附件）；

（五）研发年度内相关纳税证明。

第十二条  委托管理机构对申报单位的兑现材料进行初审，审查材料是否规范、齐全，并按领域、项目整理分类。

第十三条  由市科技局负责，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参加，组织技术和财务专家对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第十四条  市科技局根据专家组审查意见，确定兑现单位和金额，与市财政局协商后，在濮阳科技之窗网上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7个工作日。

第十五条  公示无异议后，由市科技局出具《濮阳市科技创新券兑现确认书》。《濮阳市科技创新券兑现确认书》一式四份，市科技局、市财政局、项目单位、委托管理机构各一份。

第十六条  项目单位凭科技创新券原件和《濮阳市科技创新券兑现确认书》到市财政局兑现拨付科技创新券资金。

第四章  监督与绩效评价

第十七条  委托管理机构定期向市科技局报告科技创新券的管理、发放和兑现工作情况，特殊情况随时报告。

第十八条  市科技局、市财政局负责对科技创新券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对弄虚作假的，给予注销其科技创新券，追回资金，三年内不得承担各级科技计划项目等处理，情节严重的，追究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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